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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行政权力清单

权力类别：行政其他

基本编码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行使层级和内容 行政

相对人
类别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省级 市级 县级

32105502000Y
农村小额
贷款公司

审批

农村小额
贷款公司

筹建
321055020001

【规范性文件】《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
〔2008〕23 号）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 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向省级政
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
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

五、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
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承
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
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工作
的意见（试行）》（苏政办发〔2007〕142 号）

五、“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的工作程序”规定“股东确定后，
由股东组织农村小额贷款组织筹备组，向当地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提出
筹备申请，经市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报省试点工作领导小
组审批。”

【规范性文件】《关于同意省金融办小额贷款公司和交易场所审
批事项列入省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的批复》（苏审改办〔2015〕18
号）

【规范性文件】《江苏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苏
金融办发(2010)4 号）

第十三条：各市（县、区）金融办具体负责当地农村小额贷款公
司的日常监管工作，主要包括：制定当地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规划，
组织招标，审核股东和高管人员资格。

筹建审批 筹建申请审核转报 筹建申请初审转报

自然人
企业法人
事业法人
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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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5502000Y
农村小额
贷款公司

审批

农村小额
贷款公司

开业
321055020002

【规范性文件】《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
〔2008〕23 号）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
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

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
业执照。

五、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

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
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
工作的意见（试行）》（苏政办发〔2007〕142 号）

五、“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的工作程序”规定“筹建工作结束
后，筹备组向当地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开业申请，经市试点工作领
导小组验收合格并报省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后，由所在县（市、
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开业，颁发营业执照。”

【规范性文件】《关于同意省金融办小额贷款公司和交易场所审
批事项列入省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的批复》（苏审改办〔2015〕18
号）

【规范性文件】《江苏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苏
金融办发〔2010〕4 号）

第十三条 各市（县、区）金融办具体负责当地农村小额贷款公
司的日常监管工作，主要包括：制定当地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规划，
组织招标，审核股东和高管人员资格。

【规范性文件】《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苏金融办发〔2017〕90 号）

（十一）明确审批事项。取消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招投标程序。小
额贷款公司筹建、开业、终止、50%以上股权或第一大股东变更等四
类事项，由县（市、区）金融办审查、设区市金融办审核、省金融办
审批；上述四类事项之外，涉及高管资格核准、股权变更、营业地址
变更等其他事项，由县（市、区）金融办审查、设区市金融办核准。

【规范性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关于印发《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2020 年版）》的通知》（发改体改规〔2020〕1880 号）

《清单》第 60 项“禁止或许可事项”：未获得许可或资质条件，
不得设立融资担保、典当、小额贷款公司、征信机构等相关金融服务
机构；“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小额贷款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设
立、变更、终止及业务范围审批。

开业审批

1、开业申请审核转
报
2、设立分支机构审
批

1、开业申请初审转
报
2、设立分支机构审
核转报

自然人
企业法人
事业法人
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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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5502000Y
农村小额
贷款公司

审批

农村小额
贷款公司

变更
321055020003

【规范性文件】《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
〔2008〕23 号）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
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

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
业执照。

五、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

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
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
工作的意见（试行）》（苏政办发〔2007〕142 号）

五、“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的工作程序”规定“筹建工作结束
后，筹备组向当地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开业申请，经市试点工作领
导小组验收合格并报省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后，由所在县（市、
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开业，颁发营业执照。”

【规范性文件】《关于同意省金融办小额贷款公司和交易场所审
批事项列入省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的批复》（苏审改办〔2015〕18
号）

【规范性文件】《江苏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苏
金融办发〔2010〕4 号）

第十三条 各市（县、区）金融办具体负责当地农村小额贷款公
司的日常监管工作，主要包括：制定当地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规划，
组织招标，审核股东和高管人员资格。

【规范性文件】《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苏金融办发〔2017〕90 号）

（十一）明确审批事项。取消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招投标程序。小
额贷款公司筹建、开业、终止、50%以上股权或第一大股东变更等四
类事项，由县（市、区）金融办审查、设区市金融办审核、省金融办
审批；上述四类事项之外，涉及高管资格核准、股权变更、营业地址
变更等其他事项，由县（市、区）金融办审查、设区市金融办核准。

【规范性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关于印发《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2020 年版）》的通知》（发改体改规〔2020〕1880 号）
《清单》第 60 项“禁止或许可事项”：未获得许可或资质条件，不
得设立融资担保、典当、小额贷款公司、征信机构等相关金融服务机
构；“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小额贷款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设立、
变更、终止及业务范围审批。

50%（含）

以上股权

变更及涉

及最大持

股人或实

际控制人

变化的股

权变更审

批

1、50%（含）以上

股权变更及涉及最

大持股人或实际控

制人变化的股权变

更申请审核转报

2、50%（不含）以

下且不涉及最大持

股人或实际控制人

变化的股权变更审

批

3、董事长、监事长、

总经理等主要人员

变更审批

4、注册资本变更审

批

5、名称变更审批

6、住所变更审批

7、组织形式变更审

批

1、50%（含）以上

股权变更及涉及最

大持股人或实际控

制人变化的股权变

更初审转报

2、50%（不含）以

下且不涉及最大持

股人或实际控制人

变化的股权变更审

核转报

3、董事长、监事长、

总经理等主要人员

变更审核转报

4、注册资本变更审

核转报

5、名称变更审核转

报

6、住所变更审核转

报

7、组织形式变更审

核转报

自然人
企业法人
事业法人
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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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5502000Y
农村小额
贷款公司

审批

农村小额
贷款公司

停业或终止
321055020004

【规范性文件】《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
〔2008〕23 号）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
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

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
业执照。

五、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
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承
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
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
工作的意见（试行）》（苏政办发〔2007〕142 号）

四、“农村小额贷款组织的监督管理”规定“市场退出：农村小
额贷款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除由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外，省农村小
额贷款组织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可以对其停止试点，提交工商部门给予
停业整顿、吊销执照等处罚：1．在经营范围和贷款投向上违反本意
见的规定。2．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高息放贷，牟取暴利。4．经省、市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认定，严重违
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意见的其他行为”。

【规范性文件】《关于同意省金融办小额贷款公司和交易场所审
批事项列入省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的批复》（苏审改办〔2015〕18
号）

【规范性文件】《关于建立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市场退出机制的
通知》（苏金融办发〔2014〕36 号）

【规范性文件】《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苏金融办发〔2017〕90 号）

（十一）明确审批事项。取消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招投标程序。小
额贷款公司筹建、开业、终止、50%以上股权或第一大股东变更等四
类事项，由县（市、区）金融办审查、设区市金融办审核、省金融办
审批；上述四类事项之外，涉及高管资格核准、股权变更、营业地址
变更等其他事项，由县（市、区）金融办审查、设区市金融办核准。

【规范性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关于印发《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2020 年版）》的通知》（发改体改规〔2020〕1880 号）

《清单》第 60 项“禁止或许可事项”：未获得许可或资质条件，
不得设立融资担保、典当、小额贷款公司、征信机构等相关金融服务
机构；“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小额贷款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设
立、变更、终止及业务范围审批。

法人机构

停业或终

止审批

1、法人机构停业或

终止申请审核转报

2、分支机构停业或

终止审批

1、法人机构停业或

终止申请初审转报

2、分支机构停业或

终止申请审核转报

自然人
企业法人
事业法人
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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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5502200Y
科技小额
贷款公司

审批

科技小额
贷款公司

筹建
321055022001

【规范性文件】《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
〔2008〕23 号）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 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向省级政
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
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

五、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
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承
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
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意
见》（苏政办发﹝2010﹞103 号）

申请设立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由试点开发区（园区）管委会通过
公开招标方式确定股东后，向所在省辖市金融办提出筹建和开业申
请，市金融办会同市科技局审核批准后，再向省金融办提出筹建和开
业申请，经省金融办会同省科技厅审核批准后，中标股东持省金融办
批准开业文件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
取营业执照。
【规范性文件】《关于同意省金融办小额贷款公司和交易场所审批事
项列入省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的批复》（苏审改办〔2015〕18 号）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意
见》（苏政办发〔2010〕103 号）

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申请设立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由
试点开发区（园区）管委会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股东后，向所在省
辖市金融办提出筹建和开业申请，市金融办会同市科技局审核批准
后，再向省金融办提出筹建和开业申请，经省金融办会同省科技厅审
核批准后，中标股东持省金融办批准开业文件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

筹建审批 筹建申请审核转报 筹建申请初审转报

自然人
企业法人
事业法人
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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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5502200Y
科技小额
贷款公司

审批

科技小额
贷款公司

开业
321055022002

【规范性文件】《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
〔2008〕23 号）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
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

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
业执照。

五、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
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承
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
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的意见》（苏政办发﹝2010﹞103 号）

申请设立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由试点开发区（园区）管委会通过
公开招标方式确定股东后，向所在省辖市金融办提出筹建和开业申
请，市金融办会同市科技局审核批准后，再向省金融办提出筹建和开
业申请，经省金融办会同省科技厅审核批准后，中标股东持省金融办
批准开业文件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
取营业执照。

【规范性文件】《关于同意省金融办小额贷款公司和交易场所审
批事项列入省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的批复》（苏审改办〔2015〕18
号）

【规范性文件】《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苏金融办发〔2017〕90 号）

（十一）明确审批事项。取消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招投标程序。小
额贷款公司筹建、开业、终止、50%以上股权或第一大股东变更等四
类事项，由县（市、区）金融办审查、设区市金融办审核、省金融办
审批；上述四类事项之外，涉及高管资格核准、股权变更、营业地址
变更等其他事项，由县（市、区）金融办审查、设区市金融办核准。

【规范性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关于印发《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2020 年版）》的通知》（发改体改规〔2020〕1880 号）

《清单》第 60 项“禁止或许可事项”：未获得许可或资质条件，
不得设立融资担保、典当、小额贷款公司、征信机构等相关金融服务
机构；“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小额贷款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设
立、变更、终止及业务范围审批。

开业审批

1、开业申请审核转
报
2、设立分支机构审
批

1、开业申请初审转
报
2、设立分支机构审
核转报

自然人
企业法人
事业法人
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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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5502200Y
科技小额
贷款公司

审批

科技小额
贷款公司

变更
321055022003

【规范性文件】《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
〔2008〕23 号）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
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

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
业执照。

五、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
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承
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
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规范性文件】《关于促进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意
见》（苏金融办发〔2013〕44 号）

严格科技小贷公司股权变更的管理。科技小贷公司开业一年内原
则上不得办理股权转让。开业一年以上的，科技小贷公司股东持有股
份可以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进行转让，但必须事前报各市金
融办批准。科技小贷公司变更注册资本，或最大持股人、实际控制人
股权转让，或涉及50%以上股权变化的行为，需报省金融办审批。

【规范性文件】《关于同意省金融办小额贷款公司和交易场所审
批事项列入省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的批复》（苏审改办〔2015〕18
号）

【规范性文件】《关于促进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意
见》（苏金融办发〔2013〕44 号）

五、坚持优选股东、优化股本结构 开业一年以上的，科技小贷
公司股东持有股份可以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进行转让，但必
须事前报各市金融办批准。科技小贷公司变更注册资本，或最大持股
人、实际控制人股权转让，或涉及 50%以上股权变化的行为，需报省
金融办审批。

【规范性文件】《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苏金融办发〔2017〕90 号）

（十一）明确审批事项。取消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招投标程序。小
额贷款公司筹建、开业、终止、50%以上股权或第一大股东变更等四
类事项，由县（市、区）金融办审查、设区市金融办审核、省金融办
审批；上述四类事项之外，涉及高管资格核准、股权变更、营业地址
变更等其他事项，由县（市、区）金融办审查、设区市金融办核准。

【规范性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关于印发《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2020 年版）》的通知》（发改体改规〔2020〕1880 号）

《清单》第 60 项“禁止或许可事项”：未获得许可或资质条件，
不得设立融资担保、典当、小额贷款公司、征信机构等相关金融服务
机构；“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小额贷款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设
立、变更、终止及业务范围审批。

50%（含）
以上股权
变更及涉
及最大持
股人或实
际控制人
变化的股
权变更审
批

1、50%（含）以上
股权变更及涉及最
大持股人或实际控
制人变化的股权变
更申请审核转报
2、50%（不含）以
下且不涉及最大持
股人或实际控制人
变化的股权变更审
批
3、董事长、监事长、
总经理等主要人员
变更审批
4、注册资本变更审
批
5、名称变更审批
6、住所变更审批
7、组织形式变更审
批

1、变更事项申请初
审转报
2、50%（不含）以
下且不涉及最大持
股人或实际控制人
变化的股权变更审
核转报
3、董事长、监事长、
总经理等主要人员
变更审核转报
4、注册资本变更审
核转报。
5、名称变更审核转
报
6、住所变更审核转
报
7、组织形式变更审
核转报

自然人
企业法人
事业法人
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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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5502200Y
科技小额
贷款公司

审批

科技小额
贷款公司

停业或终止
321055022004

【规范性文件】《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
〔2008〕23 号）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
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

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
业执照。

五、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
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承
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
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的意见》（苏政办发﹝2010﹞103 号）

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法人资格终止包括解散和破产两种情况。科技
小额贷款公司可因下列原因解散：（一） 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
出现；（二） 股东大会决议解散；（三） 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
解散；（四） 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五） 人
民法院依法宣布公司解散。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解散，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进行清算和注销。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
的，依照有关企业破产的法律实施破产清算。

【规范性文件】《关于同意省金融办小额贷款公司和交易场所审
批事项列入省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的批复》（苏审改办〔2015〕18
号）

【规范性文件】《关于建立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市场退出机制的
通知》（苏金融办发〔2014〕36 号）

【规范性文件】《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苏金融办发〔2017〕90 号）

（十一）明确审批事项。取消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招投标程序。小
额贷款公司筹建、开业、终止、50%以上股权或第一大股东变更等四
类事项，由县（市、区）金融办审查、设区市金融办审核、省金融办
审批；上述四类事项之外，涉及高管资格核准、股权变更、营业地址
变更等其他事项，由县（市、区）金融办审查、设区市金融办核准。

【规范性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关于印发《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2020 年版）》的通知》（发改体改规〔2020〕1880 号）

《清单》第 60 项“禁止或许可事项”：未获得许可或资质条件，
不得设立融资担保、典当、小额贷款公司、征信机构等相关金融服务
机构；“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小额贷款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设
立、变更、终止及业务范围审批。

法人机构
停业或终
止审批

1、法人机构停业或
终止申请审核转报
2、分支机构停业或
终止审批

1、法人机构停业或
终止申请初审转报
2、分支机构停业或
终止审核转报

自然人
企业法人
事业法人
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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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5502100Y

交 易 场 所
（不含“交
易 所 ” 字
样）审批

交易场所
（不含“交易
所”字样）

筹建
321055021001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
风险的决定（国发 〔2011〕38 号）

三、健全管理制度、严格管理程序 为规范交易场所名称，凡使
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除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
准的外，必须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前，应征求联
席会议意见。未按上述规定批准设立或违反上述规定在名称中使用
“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工商部门不得为其办理工商登记。

【规范性文件】《江苏省交易场所监督管理办法（修订）》（苏
金融办发〔2015〕36 号）

第二章第十七条：筹建交易场所，应由申请设立交易场所的发起
人向所在地金融办提出筹建申请，逐级报省金融办批准。
【规范性文件】《关于同意省金融办小额贷款公司和交易场所审批事
项列入省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的批复》（苏审改办〔2015〕18 号）

【规范性文件】《关于农村产权交易场所备案管理的通知》（苏
金融办发〔2014〕75 号）

一、为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审批程序，省金融办不再对农村产权
交易场所进行审批，由各市或省直管县金融办负责审批。

交易场所
筹建审批

1、所在设区市地方
金融监管部门对筹
建 事 项 进 行 审 核
后，转报省地方金
融监管部门审批；
2、农村产权交易场
所由设区市地方金
融监管部门或省直
管县地方金融监管
部门审批（受委托）

所在区（县）地方
金融监管部门对筹
建 事 项 进 行 初 审
后，转报设区市地
方金融监管部门审
核

企业法人

32105502100Y

交 易 场 所
（不含“交
易 所 ” 字
样）审批

交易场所
（不含“交易
所”字样）

开业
321055021002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
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 号）

三、健全管理制度、严格管理程序 为规范交易场所名称，凡使
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除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
准的外，必须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前，应征求联
席会议意见。未按上述规定批准设立或违反上述规定在名称中使用
“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工商部门不得为其办理工商登记。
【规范性文件】《江苏省交易场所监督管理办法（修订）》（苏金融
办发〔2015〕36 号）

第二章第十八条：完成筹建工作拟开业的交易场所，由发起人向
所在地金融办提出申请，逐级报省金融办，省金融办组织人员现场验
收。

【规范性文件】《关于同意省金融办小额贷款公司和交易场所审
批事项列入省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的批复》（苏审改办〔2015〕18
号）

【规范性文件】《关于农村产权交易场所备案管理的通知》（苏
金融办发〔2014〕75 号）

一、为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审批程序，省金融办不再对农村产权
交易场所进行审批，由各市或省直管县金融办负责审批。

交易场所
开业审批

1、所在设区市地方
金融监管部门对开
业 事 项 进 行 审 核
后，转报省地方金
融监管部门审批；
2、农村产权交易场
所由设区市地方金
融监管部门或省直
管县地方金融监管
部门审批（受委托）

所在区（县）地方
金融监管部门对开
业 事 项 进 行 初 审
后，转报设区市地
方金融监管部门审
核

企业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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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5502100Y

交 易 场 所
（不含“交
易 所 ” 字
样）审批

交易场所
（不含“交易
所”字样）
事项变更

321055021003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
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 号）

三、健全管理制度、严格管理程序 为规范交易场所名称，凡使
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除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
准的外，必须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前，应征求联
席会议意见。未按上述规定批准设立或违反上述规定在名称中使用
“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工商部门不得为其办理工商登记。

【规范性文件】《江苏省交易场所监督管理办法（修订）》（苏
金融办发〔2015〕36 号）

第二章第十九条：交易场所下列事项，须向所在地金融办提出申
请，逐级报省金融办批准：

（一）名称、注册资本金、营业地址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二）
修改章程、交易规则及管理制度；（三）交易品种上市、中止、取消
或恢复；（四）对外投资与担保；（五）持有 5%以上股权的股东变
更；（六）合并或分立、停业、终止经营。

【规范性文件】《关于同意省金融办小额贷款公司和交易场所审批事
项列入省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的批复》（苏审改办〔2015〕18号）

【规范性文件】《关于农村产权交易场所备案管理的通知》（苏
金融办发〔2014〕75 号）

一、为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审批程序，省金融办不再对农村产权
交易场所进行审批，由各市或省直管县金融办负责审批。

交易场所
事项变更
审批

1、所在设区市地方
金融监管部门对变
更 事 项 进 行 审 核
后，转报省地方金
融监管部门审批；
2、农村产权交易场
所由设区市地方金
融监管部门或省直
管县地方金融监管
部门审批（受委托）

所在区（县）地方
金融监管部门对变
更 事 项 进 行 初 审
后，转报设区市地
方金融监管部门审
核

企业法人

32105502100Y

交 易 场 所
（不含“交
易 所 ” 字
样）审批

交易场所
（不含“交易
所”字样）

设立分支机构
321055021004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
风险的决定（国发 〔2011〕38 号）

三、健全管理制度、严格管理程序 为规范交易场所名称，凡使
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除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
准的外，必须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前，应征求联
席会议意见。未按上述规定批准设立或违反上述规定在名称中使用
“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工商部门不得为其办理工商登记。

【规范性文件】《江苏省交易场所监督管理办法（修订）》（苏
金融办发〔2015〕36 号）

第二章第二十一条：江苏省内交易场所需在省外设立分支机构
的，应分别按程序报经省金融办及拟设立分支机构所在地省级人民政
府或其授权部门批准。

省外交易场所申请在江苏省内设立分支机构的，应持所在地省级
人民政府或其授权部门批准文件，向拟设立分支机构所在地金融办提
出申请，逐级报省金融办批准。

【规范性文件】《关于同意省金融办小额贷款公司和交易场所审批事
项列入省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的批复》（苏审改办〔2015〕18号）

【规范性文件】《关于农村产权交易场所备案管理的通知》（苏
金融办发〔2014〕75 号）

一、为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审批程序，省金融办不再对农村产权
交易场所进行审批，由各市或省直管县金融办负责审批。

交易场所
设立分支
机构审批

1、所在设区市地方
金融监管部门对设
立分支机构事项进
行审核后，转报省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
审批；
2、农村产权交易场
所由设区市地方金
融监管部门或省直
管县地方金融监管
部门审批（受委托）

所在区（县）地方
金融监管部门对设
立分支机构事项进
行初审后，转报设
区市地方金融监管
部门审核

企业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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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5502100Y

交 易 场 所
（不含“交
易 所 ” 字
样）审批

交易场所
（不含“交易
所”字样）

高管任职资格
审核

321055021005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
风险的决定（国发 〔2011〕38 号）

三、健全管理制度、严格管理程序 为规范交易场所名称，凡使
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除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
准的外，必须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前，应征求联
席会议意见。未按上述规定批准设立或违反上述规定在名称中使用
“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工商部门不得为其办理工商登记。

【规范性文件】《江苏省交易场所监督管理办法（修订）》（苏
金融办发〔2015〕36 号）

第二章第十三条：上述相关人员任职资格由所在地金融办初审，
市金融办审核，并报省金融办备案。

【规范性文件】《关于同意省金融办小额贷款公司和交易场所审批
事项列入省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的批复》（苏审改办〔2015〕18 号）

所在设区市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部门审
核

所在区（县）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初
审后，报设区市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部
门审核

企业法人


